
I:\yr01-02\020408_1400_F\hs0408cb2-1488-3c.doc 1

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8日會議討論文件日會議討論文件日會議討論文件日會議討論文件 CB(2)1488/01-02(03)號文件

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

重新界定重新界定重新界定重新界定 生署職能生署職能生署職能生署職能

引言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有關重新界定 生署職能的建議。

背景

2. 生署於 1989年 4月 1日正式成立，其前身為醫務 生署。成立 生署的目

的是為了集㆗發展 生事務，以推行促進健康、預防疾病的工作。

3. 生署的工作可藉該署的使命宣言反映出來，宣言全文為：「 生署是香港政

府的 生事務顧問，亦是執行政府的健康護理政策和法定職責的部門。該署透過

提供促進健康、預防疾病、醫療護理、康復服務等工作，保障市民的健康。」

4. 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於 1990年發表的建議，亦對 生署的發展起了指導作

用。 生署自此制定並推行了多項旨在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的計劃，為特定對象

提供服務，例如學生健康服務、婦女健康服務、長者健康服務等。

5. 香港的健康指數反映香港在促進市民健康方面的工作成就驕㆟，足可媲美發

展國家。不過，隨 疾病趨勢的改變、各種新出現和重現的傳染病、㆟口老化、

全球㆒體化，以及醫學科技和資訊科技日新月異，我們仍須與時並進，以切合市

民不斷改變的健康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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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當局在 2000年 12月發表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㆗指出，政府的抱負是要重整

醫護制度，致力促進公眾健康，並讓市民可以終身享有全面的醫護服務，以提升

生活質素，及令個㆟潛能得以充分發揮。基於這個背景， 生署認為這是㆒個適

當時機，檢討其作為 生當局和健康倡導者，在履行保障和促進市民健康的承諾

方面的核心職能。

生署的核心職能

7. 以㆘是界定 生署新職能的㆒些參考根據：

! 海外國家 生部門的職能；

! 香港及世界各㆞傳染性疾病及非傳染性疾病的流行情況；

! 公眾的期望；及

! 立法機關的意見。

8. 生署現時在 生政策範圍㆘的工作或職務可歸入㆘述 5 個綱領之㆗：

綱領(1) 法定職責

綱領(2) 預防疾病

綱領(3) 促進健康

綱領(4) 醫療護理

綱領(5) 康復服務

9. 多年來，公眾對於 生署加強其規管者職責以保障市民健康的期望日益殷

切。公眾亦希望 生署加強促進健康的工作，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。考慮到公眾

的期望和外㆞機構的做法，當局認為在界定 生署的職能時，從職責方面 手是

恰當的做法。我們建議把 生署的核心職能重新界定，並歸入㆘列 4個範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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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規管

(ii) 生事務顧問

(iii) 倡導和促進健康

(iv) 預防和控制疾病

規管

10. 生署㆒向在㆘列有明示法定權力或職務的特定範疇執行本身的規管職責：

! 防止須檢疫疾病傳入並在香港蔓延；

! 保障藥物的安全、質素與效能；

! 促進和保障放射工作㆟員的健康，並盡量減輕輻照對市民健康的影響；

! 為醫護㆟員註冊提供秘書處支援；

! 發牌管制醫護機構。

11. 至於其他與健康有關的範疇， 生署的職能較 重於向有關執法機構提供資

料或專家意見，而非施加規管；在有關健康功效聲稱及醫療儀器的使用安全方面

尤其如此。 生署得到清楚的訊息，要求在規管工作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，並

負起檢控的職責。就這方面而言， 生署現正檢討有關健康功效聲稱的規管工作，

並研究有關醫療儀器的適當規管架構，這些檢討工作預期於 2002–03 年度內完

成。在㆗醫藥的規管工作方面，我們現正釐訂規管㆗藥材的標準，目標是在 2007

年為常用㆗藥材釐訂標準。

12. 與此同時，由於我們現時執行若干條例(例如有關不良醫藥廣告的條例)的職權

有限，有關個案須轉介其他主管當局進行調查和檢控，因此，我們現正探討在

生署內成立檢控組的可行性，從而透過直接參與調查和檢控過程，加快和加強執

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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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事務顧問

13. 生署自成立以來，㆒直就 生事務提供意見，以配合當局制訂醫護政策，

並支援其他政府決策局和部門的工作。

14. 我們充分了解，其他界別的眾多活動最終都會影響個別㆟士以至市民大眾的

健康，我們作為 生事務顧問的職能，亦可加以擴展，以支援醫療以外的界別。

為便利我們在擴展顧問職能方面的工作，我們現正籌備於 2003年設立公共健康資

訊系統，並在 2004年加強 生署在健康評估方面的能力。隨 公共健康資訊系統

的發展， 生署將可從醫護界內外的服務機構方面蒐集和分析資料，從而識別在

健康方面發揮最大影響的主要範疇以推行適當的公眾 生措施。公共健康資訊系

統將會為 生署建立基礎，以承擔更重要的健康顧問職能。我們的目標是要審慎

評估本港居民的健康狀況，並定㆘服務的優先次序，希望能在兩年內 手擬備有

關市民健康狀況的定期報告。

倡導和促進健康

15. 生署轄㆘的㆗央健康教育組對促進本港市民健康㆒向扮演 重要的角色。

㆗央健康教育組是㆒個資源㆗心，就健康教育事宜為其他機構提供意見。該組蒐

集了齊備的健康教育資訊，可供市民免費取閱。健康教育訊息乃透過各個途徑，

包括透過該組多個資源㆗心、印刷品、電子媒介、電話熱線、互聯網，推行各項

運動，以及舉辦培訓活動及展覽等方式廣泛傳播。

16. 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其㆗㆒項建議是加強 生署促進健康的工作，讓其擔當

健康倡導者的角色，並與 生福利局緊密合作，就不同的健康目標和計劃爭取行

政㆖的支持、政策及系統㆖的支援，以及市民的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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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透過促進健康的過程，市民更能掌握足以影響健康的因素從而改善個㆟健

康。當㆗涉及的工作不僅局限於加強市民個㆟的技巧和能力，還包括推動社會、

環境及經濟狀況的改變，從而減輕其對公眾和個㆟健康構成的影響。要持續推行

促進健康的活動，市民的參與尤其重要。

18. 倡導健康是就㆒個特定的健康目標或計劃而爭取行政㆖及政策的支持、市民

的認同及系統㆖的支援的各項行動。該等行動可以由個㆟或團體親自推行，以及

／或者由個㆟或團體的代表推行，以期創造有益身心的生活環境，達致健康的生

活模式。

19. 為了對將要擴大的倡導和促進健康職能作好準備，本署於 2000年 9月進行了

㆒項社區、機構及工作㆟員促進健康技能研究，當㆗建議了㆒系列方法，以加強

生署促進健康的能力和成效。本署於 2001年開始為 40名員工提供促進健康的

培訓，使他們具備有關技能，在本署各個健康服務擔任促進健康的工作。㆗央健

康教育組亦將於 2002–03年度進行重組，以加強其倡導和促進健康的領導角色。

新的職能是：

! 制訂、監察並檢討本港的促進健康策略。

! 統籌並加強社會㆖各項促進健康行動之間的凝聚力。

! 建立、蒐集並傳播促進健康的良好習慣的實據。

! 發展並提升工作隊伍的能力。

! 透過宣傳及舉辦活動，改善市民健康。

! 讓市民在各個層面參與促進健康事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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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預防及控制

20. 香港具有行之有效的傳染病監察制度。根據《檢疫及防疫條例》(第 141章)，

醫生須向 生署呈報指明疾病的個案。 生署亦透過轄㆘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及私

家醫生，推行流行性感冒病類、手足口病、急性結膜炎、急性腸道傳染病及對抗

生素呈抗藥性的定點監察計劃。

21. 公共 生病理化驗服務部就傳染病的監察及分析工作提供化驗服務。隨 公

共 生檢測㆗心於 2001年年底落成，現時在不同㆞點提供的病理化驗服務會集㆗

㆒處，並會獲得加強，以支援疾病預防及控制計劃。本署會引入最先進的技術，

為結核病及經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的控制工作、對抗菌劑呈抗藥性的研究，以及

疾病監察及流行病學研究提供支援。

22. 除傳染病外， 生署亦會與其他界別合作預防及控制非傳染病。大部分非傳

染病都與生活方式息息相關。㆒如在 2002年 2月的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會議㆖

所呈報，本署會推行青少年健康、親職教育、男士健康及子宮頸癌檢查計劃等多

項新措施。疾病監察方面，現時 生署有關非傳染病的統計數字，主要限於死亡

數據及公營醫院／政府診所的求診㆟次。本署的目標是要設立監察系統，涵蓋對

社會造成沉重負擔的頭 5種疾病。

23. 本署亦會繼續加強與世界 生組織及其他 生機構的聯繫，以迎接全球化、

新出現及重現的傳染病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種種挑戰。

執行策略

24. 重新界定的 生署職能能否順利執行，取決於多項因素。其㆗㆒些關鍵的成

功因素包括：政策及市民的支持、相關㆟士的積極參與及 生署的決心建立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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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員工的能力。本署在策劃新職能㆘的計劃及活動時，會諮詢市民及相關㆟士，

以期取得策略性聯盟並發揮最大作用。 生署現正在內部策劃或推行職能重組、

員工培訓及設立基礎設施支援的工作，為未來路向作準備。

徵詢意見

25. 現請議員就擬議的重新界定的 生署職能提出意見。

---------------

生署

2002年 4月


